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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贷统还”不破，

公路收费将成无底洞
以“老路”补贴“新路”，实质是将地方政府的公路

建设责任，完全转嫁给民众，这无疑是政府公共服务职
责的弃守。应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到期前已经还款结
束的公路，必须终止收费。

高速公路还清贷款遥遥无期， 一方面是因为背后
存在猫腻。 此前审计署多次对收费公路项目的审计显
示， 高速公路收取的车辆通行费被挤占挪用、 违规减
免、大量用于工资、福利支出、闲置滞留等问题十分突
出，也就是说，各地高速公路每年收上去的钱，只有一
部分用于还贷，其他大量用于养人和利益输送，这样的
还贷速度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许多高速公路，其实早就还清了贷款。

以广深高速为例，当初投资
114

亿元，截至
2012

年已
累计收费超过

410

亿元。 类似收费数额远远超过投资
金额的个案在国内比比皆是，但由于各地普遍实行“统
贷统还”的办法，将还贷公路收取的部分通行费用于其
他收费公路项目建设， 这就导致了高速公路还贷越还
越多的怪现状。

“统贷统还”模式，解决了各地公路建设的资金缺
口，但其在公平性和合法性上却值得商榷。

公路收费理当是“谁使用、谁收费”，缴费者购买一
条公路的临时使用权， 凭什么要为其他跟自己无关的
公路埋单？以“老路”补贴“新路”，实质是将地方政府的
公路建设责任，完全转嫁给民众，这无疑是政府公共服
务职责的弃守。

而《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也明确规定，“政府还贷公
路的车辆通行费，除必要的管理、养护费用从财政部门
批准的车辆通行费预算中列支外， 必须全部用于偿还
贷款和有偿集资款，不得挪作他用”。也就是说，公路收
费只能用于偿还贷款或集资，不能违法挪作他用。法律
没有授权地方政府将车辆通行费用于其他项目建设，

地方政府岂可越界？

“统贷统还”的模式，助长了地方政府的好大喜功。 许
多地方公路建设动辄超前规划，超高标准，不计投资成本，罔
顾投资的社会效益，不正是因为有“统贷统还”做后盾吗？

所以，要想公路收费还贷走出恶性循环，除了改进
车辆通行费管理， 实现收支透明之外， 最为重要的一
点，就是破除“统贷统还”的模式，在法律上进一步明
确，到期前已经还款结束的公路，必须终止收费。 倘若
做不到这一点， 公路收费还贷必然成为永远无法填满
的无底洞。 （据《新京报》）

高速收费1年4000亿
“统贷统还”遭质疑

全国10万余公里的高速公路中90%以上要收费；部分资金被挪用于建楼堂
馆所和投资股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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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山东交通部门宣布，

2014

年底到期的
15

条
（段）高速公路将继续收费，主要理由是偿还银行贷款。

山东并非首个推迟收费时限的省份。 此前，新疆等
地也对到期公路采取了延期收费。 据悉，兴起于

20

世
纪

90

年代的收费高速公路， 将迎来收费到期的高峰。

按
2000

年已建成里程往后推，近两年内，收费到期的
高速公路约

1.6

万公里。这些道路是否均会继续延时收
费，备受关注。 目前，全国

10

万余公里的高速公路中
90%

以上要收费。 专家估算，全国高速公路一年收费在
4000

亿元以上。被称为“印钞机”的高速公路，延时收费
提出“还不清贷款”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脚？ 征收的钱又
流向哪里了呢？

高速通行费
收了多少？

广深高速作为连接广州和深
圳的交通要道，

2013

年通行费收入
达

31.69

亿元。 连续多年提出降低
收费建议的广东省人大代表林慧
介绍， 广深高速当初投资

114

亿
元， 截至

2012

年已累计收费超过
410

亿元，收入远超投资。

全国收费高速公路一年收费
几何？ 专家估算，如今全国高速公
路一年收费在

4000

亿元以上。

山东省交通部门公开的数据
显示，

2013

年政府还贷高速公路
共收了

104

亿元的通行费， 这还
不包括约占四成的经营性公路的
收费。

广东几乎全是经营性公路。 广
东高速

2014

年上半年年报显示，

广佛、佛开、惠盐等
9

条（段）高速
公路上半年通行费收入约

26

亿
元， 今年上半年净利润率达

26%

。

深圳高速、山东高速、成渝高速等
企业的利润率多在

30%

以上。 这一
利润水平超过金融、房产行业。

“公路资源属于特许经营范
畴，公路交通基础设施的经营只能
微利保本。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教授赵坚说。

那么，本应微利的高速公路缘
何成了暴利行业？ 广东一路桥公司
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 一方面，我
国高速公路收费标准总体偏高，每
公里价格比许多发达国家还高；另
一方面， 当年设计收费制度时，并
没有预计到如今如此巨大的车流
量。

收取的钱用来还贷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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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公众质疑， 山东省交通部门对
延期收费给出的理由之一就是“贷款没
还清， 还有巨额的养护费”。 一年上百
亿元的巨额收费都用于还贷了吗？ 山东
省交通运输厅给出的“账本”显示：

2013

年政府还贷公路收费主要用于还贷和维
修。 其中归还本金和利息约

85

亿元。 但
归还利息部分不仅是高速公路， 还包括
二级公路和农村公路债务利息。 换言之，

高速收费不仅还了自己的债，还替“兄弟
道路”还了债。

山东给出的另一个理由是， 全省高
速路债务余额仍然很重。 截至

2013

年
底，累计贷款余额达

589

亿元。 为此，山
东实施了“统贷统还”的办法。 “实行‘统

贷统还’，就是说只要有一条路还没还清
贷款，所有其他路不管还清、到期与否，

都将继续收费。 ”广东一家高速公路公司
负责人说。

在法律人士看来，“统贷统还” 与收
费公路管理条例有冲突。 全国人大代表、

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认为，

首先， 条例中的还清贷款后停止收费是
指某一条路，而不是全部已建的，更不包
括计划建的；其次，即便没有还清贷款，

到期了也必须停收， 因为条例中不得超
过限期的规定没有任何例外情形。 对广
大车主而言，只要路网在不断完善，地方
有修不完的路， 也就意味着或许没有停
止收费的一天。

收来的钱还用来做什么？

除了还贷和企业暴利， 巨额通行费
还被用来干什么了？ 此前， 审计署对

18

个省份的高速收费的专项审计， 揭开了
一些黑洞：

闲置和挪用。 大量资金被闲置，并没
有用于还贷， 有些资金被挪用于建楼堂
馆所、投资股票等。

养人。 一边是高额福利，一边是人浮
于事、超编严重。 据了解，有一家高速经
营企业编制

27

人， 实际却多达
156

人。

2013

年， 山东省政府还贷公路收取通行
费中用来供养运营单位和企业的费用高
达

7.6

亿元。

收费员月入万元曾引起不少研究生
对这一职位趋之若鹜。 记者从广州一家
路桥公司职工处获悉， 一般员工月收入
在

8000

元到
1

万元，而一个路段的项目

负责人，手里管理的资金上亿元，一年收
入可达

30

万元。

利益输送。 在收费权转让中，有的领
导干部违规插手，导致国有资产受损，而
个人从中谋取巨额利益。 审计发现，合巢
芜高速公路收费经营权转让中， 国有资
产流失

12.4

亿元。

高速公路何时才能回归公益性？ 到
期了却未还清贷款怎么办？交通运输部
发言人何建中在答记者问时明确提
出，到期的收费公路应严格按照《收费
公路管理条例》 的规定， 到期后停止收
费。

专家提醒，规范高速收费应前置。 要
加强对政府决策的科学论证， 避免因过
度建设而陷入“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
恶性循环。 （据新华网）

疑问一 疑问二

疑问三

＞＞＞

相关评论


